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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52    证券简称：浙江广厦   公告编号：临 2017-031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公司 2016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浙江广厦”）

于 2017 年 4月 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关于对浙江

广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4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到该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

门认真落实函件要求。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1、近三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为-3.3 亿元、-8.4 亿元

和-1.9 亿元，公司持续盈利能力较差。请公司说明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主

要因素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并就持续经营能力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做出有针对性的特别风险提示。 

回复：（1）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主要因素： 

A、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于 2014 年、2015 年对原子公司通和置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和置业”）下属的杭州益荣项目分别计提存货跌价

准备 14,577.83 万元、38,366.03 万元，导致 2014、2015 年度公司房地产业务

业绩受较大影响； 

B、公司 2014年通过置换交易收购广厦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厦传媒”）

时形成了商誉，由于近三年广厦传媒的业绩未达承诺预期，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

定，公司 2014-2016 年度减值测试时分别计提了 420 万、19,615.26 万元、

6,470.46 万元商誉减值准备，导致公司近三年扣非后净利润受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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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由于房地产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2014、2015、2016年度公司资产

负债率分别为 78.66%、77.84%、54.42%，综合融资成本分别为 61,296.58 万元、

48,238.04 万元、14,508.98 万元，公司整体负债较高、融资成本较高是影响公

司盈利能力的重要原因； 

D、2016年上半年开始杭州房地产市场回暖，但因杭州的主要销售项目尚未

交付，预收账款无法结转为当期收入，当期无法体现利润。 

（2）未来发展趋势： 

A、公司在实施退出房地产战略过程中，向广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厦控股”）出售了含有经营状况较差项目的通和置业，根据公司 2015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与广厦控股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将持有

的通和置业的 100%的股权以 10,639.22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厦控股，相关工商

变更手续已于 2015 年 12 月 18 日办妥，该因素不会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和业绩

造成持续影响。 

B、面对文化传媒行业的变化，广厦传媒在影视剧制作上开始加大投资，提

高自制剧比重；同时，向电影投资方面适当倾斜，并开始尝试自主研发项目。广

厦传媒现有影视剧业务开展顺利，主要投拍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题材 

集

数 

总投资额

（万元） 

投资

占比 

应付投资

额（万元） 

已投金额

（万元） 
项目进展 

1 海棠经雨

胭脂透 

年 代

传奇 
50 12,000 100% 12,000 8,377.52 

17 年 2 月

份开机 

2 维和步兵

营 
军旅 40 7,000 100% 7,000 4,660.78 

17 年 2 月

份开机 

3 拜托了，

爱情！ 

现 代

情感 
40 15,000 55% 8,250 346.84 

预计 17 年

9月份开机 

4 中国蓝盔 军旅 
电

影 
3,000 100% 3,000 111.71 

17 年 3 月

份开机 

C、公司持有货币资金显著增加，负债率明显下降，融资成本明显下降。2016

年上半年开始杭州房地产市场回暖，公司房产销售额增长明显，回笼了充裕的货

币资金，截止 2016 年末，公司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2.43 亿元；2016 年公司通过

重大资产出售处置雍竺实业 51%股权，其股权转让尾款 2.38 亿及相应的利息按

协议约定将于 2017 年 11月前收回。随着近两年逐步退出房地产行业，公司的财

务杠杆显著下降，资产负债率从 2014年度的 78.66%下降到 2016年度的 54.42%；

同时，公司融资成本从 2014年末的 6.13亿元减少至 2016年末的 1.45 亿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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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财务结构显著改善； 

D、截止 2016 年末，公司预收账款 70,872.9 万元，主要为房产项目销售额

的未结转部分，未来相关房产项目交付后能逐步结转为销售收入；公司子公司浙

江天都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在建项目未售面积为 13,039 平米，存量房未售面积为

55,004平米，未开发土地面积为 157,647平米；且公司尚持有 49%股权的雍竺实

业在建项目未售面积为 29,369 平米。综上，目前公司房地产项目体量能够支撑

战略转型期的业绩要求。 

（三）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的具体措施 

房地产业务方面，重点加快开发节奏，加速销售去化，加快资金回笼，保持

公司在转型期经营稳定。2017 年根据公司产业转型和现有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进

度安排，公司将主要推进在建项目及现有储备土地的开发建设工作，主要为天都

城项目的宾果公寓、枫桥公馆、天祥 A、天祥 B的开发。同时，加快存量项目的

销售去化，确保已售项目的正常结转。 

文化传媒业务方面，针对行业发展现状，加大项目投资，增加投拍数量和投

资额度，今年上半年已投拍 2部电视剧、1部电影，下半年计划开拍 1部电视剧

（具体详见上页表）；重点推进现有项目的发行，加强项目进度管控，降低项目

延期风险；电影投资要精心选择合作方，降低项目风险，提高赢利能力。比如公

司参与投资的由上海银润传媒发行的《欧洲攻略》（暂定名），目前已处于后期制

作阶段；同时，按照公司转型战略要求，努力寻找合适的项目或并购标的，逐步

向现有影视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完善公司现有业务结构。 

（四）就持续经营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相关做出有针对性的特别风险提示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现处房地产行业受国家政策、信贷政策等多方面政策因素影响，以及市

场环境、供需情况等市场因素制约，不确定性因素较大。且公司现有项目多为刚

需项目，随着前期刚需的逐步释放，未来市场整体需求将会保持平稳，公司面临

销售去化不确定性带来的经营风险，可能会影响公司转型期的盈利能力。 

文化传媒业务方面，一方面，影视行业受到电视剧市场整体购片价格下降和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影响，现有影视剧项目存在销售周期较长和销售利润下滑的

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收购兼并的标的尚未确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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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未来面临战略转型及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2、2015 年 9月，公司正式提出三年内退出房地产行业的转型策略。报告期

内，公司房地产业务和影视业务分别实现收入 15.39 亿元和 1.26 亿元，房地产

业务收入仍然是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请公司：（1）说明后续转型安排；（2）

结合目前相关区域市场情况和公司房地产项目情况，说明三年内退出房地产行

业的可行性，并就相关不确定性风险作出充分提示。 

回复：公司于 2015 年做出产业转型的决策，拟在三年内逐步退出房地产行

业，进入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新领域。 

(1)公司的后续转型安排： 

目前公司正按照该战略转型目标，逐步剥离房地产业务，同时积极探索和寻

找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新产业和新业务，但短期内，为保持公司在转型期间经营

业绩稳定，房地产业务仍将为公司的主业。公司将通过内生和外延式发展，做好

做强影视文化产业，同时，积极探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的新产业。内生性发

展主要通过增加自拍剧与合拍剧数量，引入专业人才，增加电影投资等方式完成，

外延式发展主要通过行业内的收购兼并完成。目前收购兼并的标的尚未确定，故

具体后续转型安排尚存在不确定性。 

（2）结合目前相关区域市场情况和公司房地产项目情况，说明三年内退出

房地产行业的可行性，并就相关不确定性风险作出充分提示。 

A、公司房地产业务主要所在地杭州，在报告期受年初政策层面的宽松、外

地置房者涌入，以及 G20峰会、亚运会预期的影响，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新建

商品房、二手房成交额、土地成交额均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拿地成本不断推高，

拿地门槛高企。公司处于战略转型期，可以抓住房地产回暖的契机，积极推进各

子公司存量和新开盘项目的销售去化工作，加快资金回笼，能为转型打好一定基

础。 

B、公司目前房地产项目情况已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详细披露，现进一步

梳理如下（数据为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 

项目名

称 

所属区

域 

项目

状态 

土地面

积（平

方米） 

规划记容建

筑面积（平

方米） 

总建筑

面积（平

方米） 

在建面

积（平

方米） 

可供出售

面积（平

方米） 

已预售面

积（平方

米） 

天都城九

号地块 

余 杭 星

桥 
未开发 63,080 93,71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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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城天

祥 A 

余 杭 星

桥 
未开发 48,894 132,014 - - - - 

天都城天

祥 B 

余 杭 星

桥 
未开发 45,673 127,884 - - - - 

天都城宾

果公寓 

余 杭 星

桥 
在建 23,153 47,937 73,158 73,158 38,367 25,853 

天都城枫

桥公馆 

余 杭 星

桥 
在建 22,753 72,670 102,501 102,501 63,879 63,354 

合计   203,553 474,224 175,659 175,659 102,246 89,207 

注：“总建筑面积”和“在建面积”包含道路、车库、绿化等项目配套设施，不计入容

积率 

根据上表，目前公司持有未开发土地为天都城九号地块、天祥 A 地块（2017

年一季度已开工）、天祥 B地块，合计未开发土地面积 15多万平方米，未开发规

划记容建筑面积 35 多万平方米。在建项目为天都城宾果公寓和枫桥公馆，合计

在建面积 17 多万平方米。上述房地产业务体量能够保持公司在转型期经营业绩

的稳定，不会损害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C、从退出方式看具备可行性。根据计划，一是对于存量项目，采取加快项

目去化，尾盘项目清盘后注销项目公司；二是对于届时尚未去化项目、在建及待

建项目，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按市场价转让、资产置换等方式出售给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或非关联第三方。公司母公司广厦控股承诺：“如浙江广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浙江广厦及其控股子公司未来退出房地产开发业务，且浙江广厦及其控股子

公司未能在三年内退出房地产开发业务的，为支持上市公司的转型发展，我公司

及我公司关联企业承诺将以资产置换、现金购买等方式依照法定程序受让其尚未

退出的房产项目。” 

D、从公司既定的转型方向来看具有可行性。大文化产业为公司既定的业务

转型主要方向，公司将依托广厦传媒这一平台，通过加大投入、增加产出的内生

性发展和通过收购、兼并、合作等外延式发展做好文化产业。一方面，随着我国

国民收入的大幅提升，类比欧美成熟市场，大文化行业前景趋好，市场容量足够

大；另一方面，广厦传媒自上世纪 90 年代就开始投资文化传媒领域，具备一定

的行业基础。公司战略转型方向定为大文化领域，是在现有业务的基础上深耕发

展，具备可行性。 

【三年内退出房地产行业不确定性风险提示】： 



6 

 

1、公司虽然已经根据退出计划逐步实施三年内退出房地产行业的战略，但

如果资本市场监管政策环境或者大文化领域的宏观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

公司无法在既定转型期内完成产业转型，可能会存在这一战略无法如期实施的风

险。 

2、由于相关收购兼并的标的尚未确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司未来面

临战略转型及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关于公司经营与业绩信息 

3、年报显示，公司出售广厦房开公司、雍竺实业、东金公司股权的对价中

有 6.86 亿元由广厦控股或广厦房开公司以债权抵消，占交易总价款 11.85 亿元

的 58%，相关交易产生的投资收益近 4.8 亿元，导致公司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正，实现扭亏为盈，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负。另根据 2015 年年报，公司将出售通和置业、暄竺实业、东方文

化股权给广厦控股的对价中也有大部分通过拆入资金款抵消。  

（1）公司连续两年公司出售股权给关联方，交易对方均通过债权抵消方式

支付大部分款项，请公司逐笔披露被抵消债务的形成原因、时间并提供相应的

债务凭证。 

（2）公司出售广厦东金产生的投资收益是导致当年盈利并实现较上年扭亏

为盈的主要原因，请公司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允，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3.1 请公司逐笔披露被抵消债务的形成原因、时间 

3.1.1  2015年度，公司出售通和置业 100%、暄竺实业 100%及东方文化园

7%的股权，交易情况如下： 

3.1.1.1  上述交易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事项 交易金额 
应收浙江广厦本部债权抵付 

抵付金额 抵付日期 

转让通和 100%股权 10,639.22  10,639.22  2015/12/18 

转让暄竺 100%股权 64,855.78  64,855.78  2015/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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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东方文化园 7%股权 1,162.57  1,162.57  2015/12/24 

合计 76,657.57  76,657.57    

从上表可知，2015 年度上述各笔股权出售交易款项，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 18日及 24日通过应收浙江广厦本部的债权抵付。 

3.1.1.2   逐笔披露上述被抵消债务的形成原因及时间 

截止 2015年 12 月 24日，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通过应收公司债权抵付上述

股权转让款 76,657.57 万元，抵付后公司尚余应付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余额

19,422.83万元。上述被抵消债务逐笔形成原因及时间如下： 

借款时间 借款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2015/4/23 6,6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 

2015/4/27 13,5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 

2015/4/29 76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金融机构利息 

2015/4/29 8,00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4/30 3,000.00 
其中，2400 万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600 万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5/11 1,000.00 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2015/5/13 1,000.00 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2015/5/20 1,200.00 
1000万借广厦传媒，用于归还债券借款；200

万支付利息 

2015/5/25 1,000.00 用于 2014年度分红 

2015/5/25 5,000.00 借通和置业，用于支付贷款保证金 

2015/6/26 0.40 代付费用 

2015/7/3 8,000.00 借南京投资，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7/8 1,000.00 借通和置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7/20 230.00 支付利息 

2015/7/29 2,000.00 
550 万归还金融机构贷款；1450 万借广厦传

媒，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8/5 3,000.00 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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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7 75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8/18 1,70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8/18 100.00 支付利息 

2015/8/20 1,30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8/20 100.00 支付利息 

2015/9/2 1,200.00 借天都实业，用于支付工程款 

2015/9/11 2,5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9/15 20.00 支付利息 

2015/9/18 600.00 支付利息 

2015/9/21 5,000.00 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2015/9/28 400.00 归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2015/9/30 3,0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10/20 180.00 支付利息 

2015/11/2 2,0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11/3 8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11/18 2,02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 

2015/11/20 150.00 支付利息 

2015/12/21 700.00 支付利息 

合计 77,810.40 
  

 

3.1.2  2016 年度，公司出售广厦房开 44.45%、东金公司 100%及雍竺实业

51%股权，交易情况如下： 

3.1.2.1 上述交易的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事项 交易金额 
应收天都实业债权抵付 现金支付 未支付 

金额 支付日期 金额 

支付日

期 金额 

约定支

付日期 

转让广厦房开

44.45%股权 
7,523.24  7,523.24  

2016/2/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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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广厦东金

100%股权  

58,015.15  31,908.33  2016/5/6 26,106.82 

2016/12

/13、14、

23 

    

转让雍竺实业

51%股权 
52,971.22  29,134.17  2016/5/6    23,837.05  

2017/11

/18前 

合计 118,509.61  68,565.74    26,106.82   23,837.05    

从上表可知， 2016 年度上述三笔股权出售交易款项共计 118,509.61 万

元，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通过应收天都实业的债权抵付 68,565.74 万元，

现金支付 26,106.82 万元，尚未付 23,837.05 万元。 

3.1.2.2  逐笔披露上述被抵消债务的形成原因及时间 

截止 2016年 5 月 6日，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通过应收天都实业债权抵付上

述股权转让款 68,565.74 万元，抵付后天都实业尚余应付广厦控股及其关联方余

额 3,573.42 万元。上述天都实业被抵消债务逐笔形成原因及时间： 

借款时间 借款金额（万元） 形成原因 

2015/6/16 49,4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 

2015/6/19 1,717.33  支付金融机构利息 

2015/6/19 7,982.67  
归还广厦股份，用于广厦股份支付金融机构利息以

及借南京投资支付金融机构利息 

2015/6/23 1,500.00  支付工程款 

2015/7/8 440.00  支付金融机构财务顾问费 

2015/8/7 10,000.00  归还广厦股份，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8/17 30,000.00  
归还广厦股份，1.8亿归还金融机构贷款，1.2亿归

还非金融机构借款 

2015/9/15 4,000.00  归还广厦股份，用于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9/21 2,06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10/27 5,0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2015/10/29 6,50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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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30 5,090.00  归还金融机构贷款及支付利息 

2015/12/31 4,233.68  计提利息 

2016/3/31 1,418.83  计提利息 

2016/4/19 2.32  代付费用 

合计 129,344.83    

2016 年度上述交易的股权转让款支付中的债权抵付方式，涉及多方的债权

债务转让，具体说明如下： 

①因天都实业是浙江广厦的全资子公司，2016年2月22日，根据天都实业、

广厦控股和浙江广厦三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天都实业将其对广

厦控股的 7,523.24 万元债务按照账面值转让给浙江广厦。本次债权债务重组完

成后，上述 7,523.24 万元将由浙江广厦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广厦控股承担偿还

义务。 

② 因天都实业为浙江广厦的全资子公司，房开集团转让后为广厦控股的全

资子公司，2016 年 5 月 6 日，根据天都实业、广厦控股、浙江广厦和房开集团

四方签订的《债权债务转让协议》约定，天都实业将其对广厦控股的 61,042.50

万元债务按照账面值转让给浙江广厦，同时，广厦控股将其应收天都实业的

61,042.50万元债权按账面价值转让给房开集团。本次债权债务重组完成后，上

述 61,042.50 万元将由浙江广厦作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房开集团承担偿还义务。 

3.2  公司出售广厦东金产生的投资收益是导致当年盈利并实现较上年扭

亏为盈的主要原因，请公司说明相关交易是否公允，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

则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与广厦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的《重大资产出售协议》，公司将持有的浙江广厦东金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厦东金）的 100%股权以评估价 58,015.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广厦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上述事项业经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依据现行的《证券法》

和《资产评估准则》等相关规定评估，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基于广厦东金各项

资产、负债能够根据会计政策、企业经营等情况合理加以识别，评估中有条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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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项资产、负债的特点选择适当、具体的评估方法，并具备实施这些评估方法

的操作条件，故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6〕47号），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按评估价确定公允。 

公司原持有广厦东金 100%股权，对广厦东金的长期股权投资按成本法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处置对子公司的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时投资对应

的账面价值的差额，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处置价

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当确

认为当期投资收益。截至 2016 年 5 月，广厦东金的净资产为 10,331.11 万元，

公司根据股权转让价格 58,015.15万元与广厦东金处置日净资产 10,331.11万元

的差额 47,684.04万元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投资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年审会计师专项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按评估价确定公允，公司根据股

权转让价格58,015.15万元与广厦东金公司处置日净资产 10,331.11万元的差额

47,684.04万元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的投资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4、广厦传媒 2014 年至 2016 年净利润分别为 3663.34 万元、760.44 万元和

2670.46 万元，仅为 3 年承诺数的 36.73%。公司称实际盈利与预测差异的主要

原因为“一剧两星”“一晚两集”等政策的影响，请公司：（1）结合相关政策的

出台时间与公司重组时间，说明前期重组是否对相关政策变化作出审慎评估；（2）

广厦传媒的定价是否充分考虑了相关政策调整的影响；（3）相关业绩补偿款项

的支付情况及后续补偿支付的时间安排。请公司董事会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1）结合相关政策的出台时间与公司重组时间，说明前期重组是否

对相关政策变化作出审慎评估；（2）广厦传媒的定价是否充分考虑了相关政策

调整的影响 

2014 年 4月 15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发布“一剧两星”政策，从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同一部电视剧作品只允许在两家上星卫视播出，并且黄金

时档只能播放两集。 

2014 年 6月 19 日，浙江广厦披露了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即以资产

置换方式收购广厦传媒 100%的股权。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



12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资评报（2014）沪第 0370 号资产评估报告，置入资产

福添影视在评估基准日 2014年 5月 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6,20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意见如下： 

在 2014 年置换交易决策的过程中，公司和评估机构已经对该政策可能产生

的影响作出了审慎评估，广厦传媒的定价已经考虑了上述政策调整的影响。但因

上述政策出台的时间与公司置换交易的时间两者较近，而政策正式实施时间在

2015 年 1 月 1 日，且当时广电总局指出推行该政策的目的是“在于进一步均衡

卫视综合频道节目构成，强化综合定位，优化频道资源，丰富电视剧资源”，其

实际影响存在滞后性，政策对行业的影响程度难以合理预计，因此未能充分预估

该政策对影视制作公司带来的影响。 

（3）相关业绩补偿款项的支付情况及后续补偿支付的时间安排。 

公司董事会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与广厦控股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公司应当在年度报告披露

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广厦控股，广厦控股需在接到书面通知后

三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补偿金”。 

广厦传媒相关业绩补偿款项各年支付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广厦传媒

实现净利

润 

广厦传媒扣

非后净利润 
置换承诺数 大股东补偿数 补偿款收到时间 

2014年 3,663.34  3,290.00  5,221.77  1,931.77  2015年 2月 9日 

2015年 760.44  98.49  6,272.96  6,174.47  2016年 5月 30日 

2016年 2,676.40  2,392.60  7,815.31  5,422.71  2017年 4月 27日 

5、请公司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产》的要求，补

充披露：（1）按照不同经营业态、地区和项目，披露销售房产的每平方米平均

售价、当年销售面积区间分布等其他房地产销售信息；（2）报告期内各类融资

途径的融资金额、融资成本，以及不同期限结构的融资金额、融资成本等信息。 

回复：（1）按照不同经营业态、地区和项目列示本期销售房产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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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序号 所在区域 项目 
经营业

态 

可供出售面

积(平方米) 

已销售面积

(平方米) 

平均售价（元

/平方米） 

1 

杭州余杭星

桥 

天都温莎花园 住宅 13,853 5,500 8,246  

2 天都爵士花园 住宅 4,386 3,497 6,521  

3 天都蓝调公寓 住宅 1,396 983 6,442  

4 天都紫韵公寓 住宅 2,421 1,706 6,245  

5 天都宾果公寓 住宅 38,367 25,853 11,160  

6 天都枫桥公馆 住宅 63,879 63,354 6,908  

7 南京玄武区 邓府巷项目三期 商业 40,628 40,628 29,044  

注 1：上表“可供出售面积（平方米）”为项目 2016 年可供出售面积； 

注 2：上表“已预售面积”为 2016年已预售面积。 

表 2、当年销售面积区间分布情况（住宅部分） 

序号 所在区域 区间面积划分 
销售面积 

(平方米) 

区间销售面积所占

百分比（%） 

1 

杭州余杭星桥 

≤90平米 81,097.91 80.84 

2 90平米-140平米 17,992.98 17.94 

3 ≥140平米 1,229.38 1.23 

注：南京投资的三期项目为写字楼整体出售，故未计入区间面积分布统计 

（2）报告期内各类融资途径的融资金额、融资成本，以及不同期限结构的

融资金额、融资成本等信息（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融资余额  合同利率(%) 开始日 到期日 用途 

1 股份本部 交行杭州分行  18,000.00  5.0025  2016.08.11 2017.08.10 流动资金贷款 

2 股份本部 华夏凤起支行  4,000.00  5.9500  2016.09.16 2017.09.14 流动资金贷款 

3 股份本部 
东阳农村商业

银行 
 700.00  7.6125  2016.07.26 2017.07.25 流动资金贷款 

4 股份本部 
东阳农村商业

银行 
 960.00  8.7052  2016.12.21 2017.12.20 流动资金贷款 

5 股份本部 
东阳农村商业

银行 
 1,050.00  8.2650  2016.04.06 2017.04.05 流动资金贷款 

6 股份本部 
东阳农村商业

银行 
 1,190.00  8.2650  2016.06.03 2017.06.02 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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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6、年报显示，公司前五大客户销售额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71.71%，前五大供

应商采购额占年度采购总额的 74.31%，请公司以列表形式补充披露：（1）前五

名客户的名称、主要销售产品、销售日期和销售金额，并提供相关业务合同；（2）

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主要采购产品、采购日期和采购金额，并提供相关业务

合同；（3）公司主要销售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及其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和利益安排。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1）前五名客户的名称、主要销售产品、销售日期和销售金额如下： 

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 销售日期 
销售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及其他应

当说明的关系

和利益安排 

江苏正阳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南京秋婕

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 

写字楼 2016 年 11月 112,380.95 否 

飞狐信息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 
影视剧播映权 2016年 6月-7月 6,037.74 否 

7 股份本部 
东阳农村商业

银行 
 2,500.00  8.2650  2016.09.08 2017.09.07 流动资金贷款 

8 

股份本部 

中安融金（深

圳）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1,000.00  12.0000  2016.08.30 2017.08.30 

流动资金贷款 
9  1,000.00  12.0000  2016.09.01 2017.09.04 

10 

天都实业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

司 

 1,700.00  10.4000  2015.07.13 2017.01.12 

房地产项目贷款 
11  10,200.00  10.4000  2015.07.13 2017.07.12 

12 

天都实业 

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分公

司 

 1,900.00  13.0000  2016.06.22 2017.06.27 

房地产项目贷款 13  5,700.00  13.0000  2016.06.22 2017.12.27 

14  11,400.00  13.0000  2016.06.22 2018.06.27 

15 广厦传媒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  10.5000  2016.09.26 2018.09.25 影视剧项目贷款 

16 广厦传媒 

南京银行杭州

城西小微企业

专营支行 

 1,000.00  5.6550  2016.12.14 2017.12.13 流动资金贷款 

 总计   7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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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广播影视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影视剧播映权 2016 年 12月 3,021.51 否 

杨文华 商铺 2016 年 12月 2,352.22 否 

吴浩、陈珏 住宅 2016 年 10月 1,000.00 否 

合计   124,792.42  

（2）前五名供应商的名称、主要采购产品、采购日期和采购金额 

供应商名称 采购产品 采购日期 
采购金额

（万元）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及其他应

当说明的关系

和利益安排 

南京百斯特机电设备

工程有限公司 
空调 2016 年全年 984.80 否 

杭州余杭区星桥丁伟

明蔬菜商行 
蔬菜、家禽 2016 年全年 255.10 否 

杭州六鲜贸易有限公

司 
冻品、调料 2016 年全年 223.21 否 

杭州顶正珍水产品有

限公司 
水产品、干货 2016 年全年 370.09 否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电梯 2016 年全年 103.63 否 

合计   1,936.83  

上述前五名供应商不包括 2016年提供的劳务，2016年提供劳务前五名情况

如下表： 

提供劳务单位名称 提供劳务 提供劳务日期 
提供劳务金

额（万元）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及其他应

当说明的关系

和利益安排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工程劳务 2016 年全年 35,226.28 关联方 

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劳务 2016 年全年 2,436.67 关联方 

浙江福临园林花木有

限公司 
工程劳务 2016 年全年 1,736.69 关联方 

宁波飞龙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劳务 2016 年全年 1,350.54 否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

限公司 
工程劳务 2016 年全年 1,223.01 否 

合计   41,973.19  

上述公司主要销售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及其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之间，除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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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浙江福临园林花木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系外，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接

受上述关联方提供工程劳务外不存在其他的利益安排。 

年审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对浙江广厦公司及子公司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了核查，获取相关销

售和采购合同，检查相关合同条款、核对收款或付款的单据、执行函证程序并查

看客户和供应商股东情况等。 

经核查，我们认为，除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广厦湖北第六建筑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和浙江福临园林花木有限公司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外，其余主要客

户和供应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浙江广厦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接受上述关联方提供工程劳务外不存在其他的利益安排。 

7、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 2.2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822.17%。请公司：（1）结合房地产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2）

结合公司的回款政策，评估并披露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 

回复：（1）结合房地产销售模式说明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 

A、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 

公司房地产销售在房产完工并验收合格，达到了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取得了按销售合同约定交付房产的交付证明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现。 

B、本期应收账款较上年同期增长原因分析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长比率 

应收帐款  22,200.72   1,154.98  1,822.17% 

上述应收帐款本期较上期增长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子公司南京投资三期房

产于 2016 年竣工交付后应收款项较多所致。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子公司南

京投资三期应收销售房款 1.81亿元。 

（2）下面就南京三期房产与其他房产的销售方式、付款方式及交房或尾款

支付要求上来解释两者销售模式的不同，从而说明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大幅增长

的原因： 

a、南投三期房产的销售模式： 

   根据 2016 年 1 月 28 日至 2017 年 1 月 17 日期间南京投资与正阳投资控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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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有限公司、南京秋婕电子城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买受人”）签订的《关

于南京长江路九号三期写字楼之买卖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 

（i）销售方式：南京三期房产采用整体销售的方式，以 118,000.00 万元（含

税）的价格将三期写字楼及地下车位等附属设施出售给上述买受人； 

（ii）付款方式：款项分期支付； 

（iii）交房或尾款支付要求：根据主合同的第 6.3.3尾款约定，标的物业竣

工并交付后，买受人才向南京投资支付标的物业余款。 

南投三期房产于 2016年 11月 2日完成交付，截止上述交付日，累计收到款

项为 98,000.00 万元，其中 3,053.95 万元为逾期支付违约金，尚应收物业余款

为 22,053.95 万元。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南京投资累计收到三期房产的销售房款 117,000.00 万

元，逾期支付违约金 3,053.95 万元，尚应收物业余款 1,000 万元，按协议约定

转为标的物业的质保金，买受人将于 2017年 10月 31日前支付。 

b、其他房产的销售模式： 

根据其他房产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 

（i）销售方式：截止 2016年 12月 31日，浙江广厦下属所属房产项目除南京投

资三期房产外，其他房产采用的均是分割单元销售的方式； 

（ii）付款方式：基本上采用的是一次性付款、其他方式（商业贷款）； 

（iii）交房或尾款支付要求：购房者需按合同约定付清销售房款后，出卖人方

会按约定交付时间予以办理其商品房的验收交接手续。 

综上可知，南京三期房产与其他房产的销售模式不一，南京三期房产 2016 年交

付后形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导致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应收账款大幅增长。 

（2）结合公司的回款政策，评估并披露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  

基于南京投资三期房地产项目采用的是整体销售模式，与其他项目的销售模

式不同，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南京投资三期房产项目应收销售房款的余额为 1000

万元，按协议约定转为标的物业的质保金，买受人将于 2017 年 10 月 31 日前支

付。综上所述，南京投资三期房地产项目应收账款已基本回收，符合公司的回款

政策，该应收账款不存在回收风险。 

8、年报显示，公司土地增值税期初余额为 2836 万元，期末余额为 2.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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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本期大幅增长的原因为一二期房产销售按 2%税率预缴土地增值税,三期房

产按 4%税率预缴土地增值税,本期广厦南京公司房地产销售业务已基本结束,根

据土地增值税清算测算补提 17051.32 万元。请公司说明前期按 2%税率纳税的合

理性，税率变动到 4%的原因，是否存在延期纳税情形。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

表专项意见。 

回复：根据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布的《关于土地增值税

预征率的公告》（苏地税规 [2013] 5 号），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江苏省普通

住宅土地增值税按 2%预征率预征。根据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2016 年 6 月 16 日公

布的《关于调整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苏地税规[2016]2号），南京市普通

住宅、非普通住宅、其他类型房产的预征率分别为 2%、3%和 4%。 

广厦南京公司开发的邓府巷项目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一二期房产为普通住宅，

按 2%税率预缴土地增值税,三期房产为写字楼，按 4%税率预缴土地增值税。2016

年末，由于广厦南京公司房地产销售业务基本结束，其对邓府巷项目的土地增值

税进行匡算并补提土地增值税 17,051.32万元。 

年审会计师意见：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获取了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土地增值税预征率的公告，

并核查了广厦南京公司各期房产土地增值税的计提和缴纳情况。经核查，我们认

为，广厦南京公司土地增值税纳税合理，不存在递延纳税情况。 

四、其他 

9、根据券商持续督导报告书，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仅半年内有 4 名董监高辞

职，请公司补充说明相关董监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后续管理团队工作安排，

并明确说明相关高管变动的原因是否与公司经营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相关。 

回复：公司原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汪涛先生于 2017年 2月 10 日因其个

人职业发展离职；原董事长、总经理张汉文先生于 2017 年 3 月 2 日因个人工作

调动从上市公司离职；原独立董事徐旭青先生和李蓥女士于 2017年 2 月 10日因

个人工作繁忙提出辞职。 

（1）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董事、高管离职后，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和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管理，公司董事会及时召开股东大会增补相关董事，并选举张霞女士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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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 8名，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主要

高管的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上述董事、高管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及公司董事会

正常运作。 

A、公司增补的独立董事李学尧先生和赵敏女士任职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并已报交易所审核通过； 

B、公司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主要高管分工如下： 

董事长、总经理张霞女士：全面主持董事会工作、全面统筹公司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 

董事、董事会秘书包宇芬女士：负责董事会运作、信息披露、投资者管理事

务，负责与证监会、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日常沟通联络，参与公司重大决策、重

大事项的探讨 

董事、财务总监朱妙芳女士：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 

副总经理贾飞龙先生：负责公司的投资并购业务 

（2）后续管理团队工作安排： 

在现有管理团队的基础上，公司会根据转型的进程，待转型方向明确后适时

引入相关的专业性管理人才，完善管理团队的人才结构，确保公司经营管理工作

的顺利开展。 

（3）上述董事、高管的离职均与公司经营的合规性和可持续性无关联，不

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管理活动造成重大影响。 

 

 

 

浙江广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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